
立法會研究為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訂責任  
而制定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目的  

 在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要求當

局就以下有關《 2007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修訂附表 2)
令》的事項 1 作出回應—  

(a )  解釋《防止賄賂條例》第 12 條所訂的復還令與《有
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附表 2 所訂的沒收令有何不
同，包括適用範圍及舉證責任方面；  

(b)  告知在執行根據《防止賄賂條例》第 12 條發出的命
令方面是否有任何困難；以及  

(c )  告知據政府當局所知，是否有任何國家只能透過民
事命令追討貪污得益。  

2 .  我們已經諮詢律政司及廉政公署。當局的回應載於下文
各段。  

(A)  復還令與沒收令的分別  

(a)  復還令  

3.  《防止賄賂條例》第 12 條規定，法庭須命令犯了《防止
賄賂條例》第 I I 部所訂賄賂罪行 2 的人 (“被定罪者” )，將
所收取的利益款額或該款額的任何部分付予有關的“人或公

共 機 構 ” (“ 復 還 令 ” )。 就 此 而 言 ， 有 關 的 “ 人 或 公 共 機
構”指被定罪者的“主事人 3”，主事人可以是政府或其他人

士。可藉復還令追討的最高款額是被定罪者所收取的利益價

                                                 

1  小組委員會亦要求當局解釋《 2007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 (修訂附表 2)令》對現
行的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 (下稱“相互法律協助” )及移交逃犯協定的影響 (如有的
話 )，包括尚未與香港訂定相互法律協助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可否根據該令尋求相互法
律協助。當局對此事的回應載於立法會 CB(2)2635/06-07(01)號文件。  

2 包括有關提供、索取及接受利益的罪行。  
3 見 麥 偉 德 (Ian Mcwalters)所 著 的 “ Bribery and Corrupt ion Law in  Hong Kong”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03 年出版 )第 383 頁，當中引述香港加德士有限公司訴地
方 法 院 暫 委 法 官 祁 至 德 (Caltex Oil  Hong Kong Ltd v  Deputy  Distr ic t  Judge 
Chris t ie )(高院雜項案件編號 1994 年第 1542 號 )判案書第 4 及 5 頁。  

 

立法會CB(2)144/07-08(01)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hc/sub_leg/sc57/papers/sc570713cb2-2451-1-c.pdf


值。由於復還令以定罪為基礎，法庭必須在無合理疑點下信

納命令所針對的人士曾接受某一款額或價值的利益，才可作

出命令。不過，復還令屬民事性質，不遵從命令者不會受到

刑事制裁。  

(b)  沒收令  

4.  與復還令情況相近，法庭須就指明的罪行 (例如《防止賄
賂條例》第 4(1)、 5(1)、 6(1)及 9(2)條的“提供”賄賂罪行 )
作出定罪判決後，才可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行條例》第 8
條作出沒收令。一如《防止賄賂條例》第 12 條，就沒收令而
言 ， 舉 證 責 任 在 於 控 方 ， 舉 證 準 則 同 樣 是 無 合 理 疑 點 。 不

過，沒收令與復還令有以下主要分別—  

(a )  最高款額：可藉沒收令追討的款額最高為《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6)條 4 所界定的“被定罪者從
有關罪行的得益的價值”。如屬賄賂罪行，上述價

值可包括被定罪者所收取利益衍生的利息或利益。

因此，藉沒收令沒收的款額可能大於藉復還令追討

的款額，因為後者只限追討所收取利益的價值。假

如貪污罪行在案發多時才被揭發，被定罪者已運用

賄款一段時間，則極有可能出現沒收令沒收的款額

大於復還令追討的款額的情況；  

(b)  受益人：不論政府是否被定罪者的主事人，沒收令
的受益人是政府；  

(c )  不遵從命令的情況：當沒收令發出後，被定罪者必
須 在 法 庭 根 據 《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 第

13(1)(a) ( i )及 13(1A)條指定的一段期間 (通常不超過
六個月 )內，遵從命令；否則，法庭會根據《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13(1)(a) ( i i )條 5，將其監禁。不

過，監禁並不表示可免遵從沒收令。如被定罪者仍

                                                 

4 任何人“從罪行的得益的價值”為以下各項的價值的總和—  
( i )  在任何時間 (不論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日之前或之後 )，因犯該罪行的關係

而由他收受的任何款項或其他酬賞；  
( i i )  他直接或間接從任何上述款項或其他酬賞得來的任何財產或將該等款項或酬

賞變現所得的任何財產；以及  
( i i i )  因犯該罪行的關係而獲取的任何金錢利益。  

5 舉例來說，如未償付的款額超過 1,000 萬元，不遵從命令的最高監禁期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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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從命令，有關當局會委任接管人，把被定罪者

的財產變現，以執行沒收令。此外，如被定罪者逾

期遵從命令，沒收令的款額亦會累算利息；以及  

(d)  舉證責任及準則：由於《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的沒收制度以定罪為基礎，當局只可向干犯指明的

罪行而被定罪的人作出沒收令。法庭在裁定刑事罪

行 是 否 罪 名 成 立 時 ， 會 採 用 無 合 理 疑 點 的 舉 證 準

則；不過，在裁定沒收令所追討的款額時，則會採

用要求較低的“衡量相對可能性 6”的舉證準則。此

外，被定罪者如擬提出，因沒收令的款額超過其可

變現財產的價值而不能繳付有關款額，則須承擔舉

證責任以證實此情況，被定罪者亦會採用“衡量相

對可能性”的舉證準則。  

(B)  執行上的困難  

5.  一如上文第 3 段所述，復還令的受益人為收取利益的被
定罪者的主事人。復還令是一項民事命令，由主事人透過民

事法庭程序執行。執行命令的費用由主事人 (不一定是政府 )
支付。因此，在政府並非主事人的個案中，執行有關命令與

否取決於主事人 (即命令受益人 )的態度。根據律政司和廉政
公署的經驗，主事人通常不會執行命令，除非他有信心無需

花費巨款而可在短時間內獲得理想結果。遇有不遵從命令的

貪污者試圖阻撓主事人作出行動，則主事人更加可能會認為

不值得執行有關命令。  

6 .  過去三年，法庭曾就 75 宗私人機構貪污檢控個案發出復
還令。廉政公署記錄 7 顯示，在這些個案中，接近四分之一
(即總共 17 宗 )並無遵從命令。不遵從命令的原因撮述如下—  

(a )  被告人聲稱破產 (四宗 )；  

(b)  等候上訴 (三宗 )；  

(c )  主事人沒有要求復還款額 (五宗 )；  

                                                 

6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8(8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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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該 75 宗貪污檢控個案，廉政公署記錄並無載有其中一宗個案中在遵從命令方面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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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事人未能找到被告人 (四宗 )；以及  

(e )  雙方對復還的款額有爭議 (一宗 )。  

7 .  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公約》” )第三十一條，
香港須在本地法律制度的範圍內盡最大可能採取措施，以辨

認、追查、凍結、扣押及最終沒收賄賂所得利益。雖然可藉

復還令命令被判賄賂罪名成立者交出所收取的利益款額，但

這項命令須由被定罪者的主事人 (不一定是政府 )執行，因此
在執行上可能有困難。此外，與沒收令相比，復還令可追討

的最高款額相對較低，舉證準則卻相對較高。因此，復還令

與沒收令的作用並不相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2 已包含《防止賄賂條例》第 4(1)、 5(1)、 6(1)及 9(2)條有關
提供賄賂的罪行，為了更有效達到《公約》第三十一條的沒

收規定，我們認為有需要在附表 2 增訂《防止賄賂條例》第
4(2)、 5(2)、 6(2)及 9(1)條所載的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  

(C)  追討得益  

8.  據 政 府 當 局 所 知 ， 沒 有 國 家 只 能 透 過 與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第 12 條所訂復還令相若的民事命令追討貪污得益。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律政司  

二零零七年十月  


